
　 　 【编者按】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 ７０ 周年。 本刊约请相关学者分别从国际和平与

安全、人权和发展的角度对联合国在世界舞台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中国与联合国的关

系进行探讨，希冀进一步推动中国的联合国研究。

联合国与国际

和平与安全的维护∗

李东燕

　 　 【内容提要】 　 联合国成立 ７０ 年来，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做出了重要贡

献，尤其在冲突的斡旋与调解、派遣维持和平行动部队、促进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协调

不同行为体等方面。 随着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及相关理念的变化，联合国维护和平与

安全的手段和途径也发生了变化。 冷战结束后，人的安全成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内

容，除传统的维持和平行动外，预防外交、强制和平、建设和平、保护的责任等都成为联

合国多层面、综合性和平行动的组成部分，政治与司法方面的介入明显增强，区域组织

的作用不断上升。 虽然联合国的作用具有局限性和争议性，但在应对新的全球安全威

胁、促成全球安全治理和伙伴关系以及推进和平文化和国际法建设等方面，联合国仍

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得到广大会员国的认同和支持。 中国支持联合国在和平与

安全领域发挥核心作用，逐渐扩大了对联合国的参与，完成了从被动、简单型参与向主

动、建设性参与的转变，并承诺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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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生于 ７０ 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联合国，其宗旨就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随着国际格局和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中的作用也在发生着

变化，包括和平与安全概念的变化、和平与安全威胁的变化以及维持和平与安全手段

和方式的变化。 ７０ 年来，联合国经常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和质疑，但联合国在许

多方面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也得到广泛的认同。 作为当前全球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国际

组织，联合国的作用仍将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

一　 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主要作用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宪章》赋予联合国的首要使命。 ７０ 年来，已有大

量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成果对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作用进行评估和评价。 但由于各

自的评价标准不一致，得出的结论也很不相同，甚至相反。 最为普遍的看法是，联合国

在这一领域的作用和表现是“混杂的”。 一方面，我们可以列举出联合国种种的不成

功或不作为案例，如集体安全机制长期失效、联合国难以解决有大国卷入的冲突、无法

阻止大国发动的战争、一些维和行动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等；①另一方面，即便是最悲观

的评价，也会承认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与安全领域是有成就、有贡献的。 在以下 ４ 个方

面，联合国作用的“不可替代”、“独一无二”特性表现得比较明显。

（一）斡旋与调解冲突

根据《联合国宪章》，谈判、调查、调停、和解、公断、司法解决是冲突解决的首选途

径。 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这也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安全的首选途径和最经常采用

的方法。 在冲突解决过程中，联合国的斡旋和调解作用虽然并不是决定性的，很多努

力也以失败告终，但联合国能够为冲突方提供一种相对中立的、随时准备且具有专业

经验的选择方。

冷战时期，在安理会很难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具有联合国特色的“秘书长外交”开

始出现。 秘书长利用自己的职务便利和个人影响，穿梭于冲突各方之间，进行斡旋和

调解。 逐渐地，会员国对秘书长个人外交的需求不断增加。 从联合国建立初期至今，

联合国秘书长和秘书处已形成一整套斡旋与调解机制（ｇｏｏｄ ｏｆｆｉｃｅｓ），并提出了指导冲

突调解的基本原则和意见。 联合国大会还就加强调解在冲突解决和冲突预防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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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通过了决议。① 在联合国方面，来自秘书长的斡旋与调解行动往往是最迅速、最

灵活的。 在有些情况下，秘书长外交成为各方之间“唯一的交流渠道”。② 几乎每位秘

书长都有一些富有成效的调解案例，例如，达格·哈马舍尔德（Ｄａｇ Ｈａｍｍａｒｓｋｊｏｌｄ）主
动开展对苏伊士运河冲突的调解，推动埃及与法国、英国方面的谈判；吴丹（Ｕ Ｔｈａｎｔ）

在英国和巴林与伊朗独立问题上开展了秘书长外交斡旋，促成了谈判，使危机得到化

解；１９８８ 年，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Ｊａｖｉｅｒ Ｐｅｒｅｚ ｄｅ Ｃｕｅｌｌａｒ）在调解两伊战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促使双方达成了停火协议。

如今，在所有冲突问题上，无论作用大小、结果如何，联合国都能以斡旋和调解方

存在。 在叙利亚问题上，面对极端困难的情况，联合国方面仍然积极参与调解，保持随

时介入状态。 ２０１２ 年，科菲·安南（Ｋｏｆｉ Ａ． Ａｎｎａｎ）被联合国任命为叙利亚危机联合

国与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联合特使，提出了结束叙利亚冲突的“六点计划”，得到安

理会和会员国的支持。 在叙化学武器问题上，无论是政府还是反政府方面，无论是美

国还是俄罗斯，也都能够认同联合国的作用。 在缅甸问题上，中国对联合国秘书长的

斡旋给予了高度评价：“秘书长积极开展联大赋予的对缅甸的斡旋使命，国际社会应

对秘书长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积极成果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③

（二）从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

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作用必定要涉及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 纵观联合

国创建和开展维持和平行动的实践，虽不能说成果显著———联合国在索马里的失败、

在卢旺达的不作为、从叙利亚的撤出以及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形势的反复无常，都可

被用作联合国失败的案例，但至少从以下方面看，维持和平行动的作用和效果还是得

到普遍认同的：其一，在冲突暂时无法解决的情况下，为冲突方提供一个可以接受的临

时方案，如塞浦路斯、克什米尔、巴勒斯坦问题等。 其二，在已签订停火协议的情况下，
协助管理、控制、缓和争端，实现局势的转变。 其三，为冲突地区的平民保护、难民安置

提供一定帮助。④ 《联合国宪章》并没有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的规定和安排。 冷战时期，

集体安全失效，安理会作用受阻。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开创了维持和平行动这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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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即以监督停火为目的，以中立、所在国同意、非自卫情况下不使用武力为“三原

则”的维持和平行动，成为介于《联合国宪章》第六章《和平解决冲突》和第七章《强制

性措施》之间的第“六．五”章行动。 维持和平行动的创立为联合国在大国对抗的夹缝

中发挥作用找到一种新的形式。 这一行动的创立与哈马舍尔德秘书长在工作中的主

动性和外交智慧密不可分。

随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维和行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除最

初形成的以监督停火、隔离冲突方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维和形式外，预防外交（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建立和平（ 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强制和平（ ｐｅａｃｅ⁃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建设和平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等概念逐渐形成。 “建设和平委员会”的建立也是联合国在和平与安

全领域的一项创新，该委员会作为一个咨询机构，旨在帮助冲突后国家建设和平。 新

概念、新使命、新机构的创立扩大了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作用。

７０ 年来，联合国陆续为一些国家提供了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等方面的服务。 １９８８

年前，联合国在中东、印度和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刚果共和国、也门、塞浦路斯等国家

和地区进行了 １３ 项维持和平行动，在监督停火、缓解紧张局势、为平民提供帮助等方

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维和行动数量大增，规模不断扩大，形式也更

多样化。 仅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４ 年，联合国就开展了 １７ 项维和行动，比过去 ４０ 年开展的

维和行动总数还多。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联合国自 １９４８ 年以来开展的维和行动

共计 ６９ 项，正在进行的维和行动有 １６ 项。 维持和平行动遍及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

美洲等各个地区，１２８ 个会员国为维和行动提供了军事人员和警察。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共有约 １０ ４ 万名维和人员被部署在联合国维和所在国家和地区。 上述事实说明，会

员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仍有需求，而且也是支持的。

１９４８ 年以来，在联合国业已完成的 ５０ 多项维和行动中，一些行动达到了维持和

平、促进和解乃至结束冲突的目的，被认为是成功的样板，如纳米比亚、柬埔寨、萨尔瓦

多、危地马拉、莫桑比克、塔吉克斯坦和东帝汶等。 一些正在进行中的维和行动与建设

和平项目也取得了一定成效，如塞拉利昂、布隆迪等。 塞拉利昂行动被联合国和国际

社会视为取得“巨大成功”的案例，“展示了这个世界性机构可如何满足冲突中国家在

迅速变化的全球环境下的需要和需求”，①主要表现为以下 ６ 个方面：（１）促成谈判，使

敌对双方重回谈判桌；（２）部署了监测停火部队；（３）完成了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

会方面的工作；（４）帮助 ５０ 多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５）协助举行了该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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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以来第一次自由公正的总统和议会选举”；（６）在全国恢复了政府领导，组织了国家

和地方选举，重建了国家安全机关。①

资深联合国官员、联合国问题专家布莱恩·厄克特（Ｂｒｉａｎ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对联合国在

中东 ５０ 多年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做出的评价是：总体看来，联合国在缓解中东紧张关

系、为当地平民提供帮助以及为和平创造条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虽然联合国

的地位是“外围”的，但许多重要工作仍在继续。 就联合国组织的维和行动而言，其中

一些效果可能更好，而另一些则不够理想，或是失败的。 即便是同一案例，在某一时段

可能是成功的，而另一时段可能是失败的。 在厄克特看来，在 １９５６ 年、１９５８ 年、１９７３

年和 １９７８ 年这些年份，联合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作用相对比较大，也比较成功。②

（三）构建全球安全伙伴关系

作为规模最大、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全球性组织，联合国具备了动员、协调、整

合全球不同行为体参与和平与安全事务的条件。 联合国提供了一个最大、最包容的平

台，并以一个国际组织的身份扮演着全球安全伙伴关系的倡导者、推动者和组织者的

角色，这种努力对维持和平与安全，无论在冲突解决方面还是在应对全球威胁方面，都

是非常重要的。

１．大国间经常性磋商机制

虽然集体安全机制的作用经常受阻，在一些问题上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间无

法形成一致，但安理会机制为大国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保持经常性联系和磋商做出了

安排。 与联合国大会不同，安理会各理事国设有常驻代表，每年定期开会，也可根据情

况需要随时开会。 冷战结束后，安理会每年举行会议的次数大幅度增加。 ２０１０ 年，安

理会举行会议 １８２ 次，２０１１ 年 ２１３ 次，２０１２ 年 １８４ 次，２０１３ 年 １７２ 次。 也就是说，围绕

和平与安全问题，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每年有大约 １９０ 次一起交流、磋商的机会。

目前来看，只有联合国可以提供这样一种机制安排。 有研究论证，安理会机制不仅增

加了常任理事国之间接触的密度，也有助于增加常任理事国之间的高级别联系。③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举行了首次安理会首脑会议，２０００ 年安理会再次举行首脑会议，虽然没

有如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Ｂｏｕｔｒｏｓ Ｂｏｕｔｒｏｓ⁃Ｇｈａｌｉ）建议的那样每隔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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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①但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也都举行了安理会首脑会议。 此外，安理会就重要问题举

行部长级会议也成为惯例。 安理会成员，尤其是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合作对联合国发挥

作用显然是至关重要的。

２．与区域组织的合作机制

《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对与区域组织在维持和平与安全事项上的合作做出了安

排。 随着区域组织作用的上升，它已日益成为联合国重要的合作伙伴。 安理会已经通

过多个关于加强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合作的决议。 例如，２０１２ 年安

理会第 ２０３３ 号决议再次强调了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尤其是非盟和欧盟建立“有效伙伴

关系”的重要性。② 联合国与非盟、欧盟以及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区域或次区域组

织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一些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行动还会有多个合作伙伴

参与。 联合国与区域组织的合作提升了双方在维持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作用和能力，也

增加了彼此的合法性。

３．与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国际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包括私人部门在内的非政府行为体也被纳入联合

国伙伴关系之内，在秘书长报告、安理会决议及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授权方面，都强调

了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社会参与的必要性，并在冲突解决的和平进程和冲突后的重建进

程中吸纳民间社会组织的参与。 例如，安南秘书长时期，对“延揽民间社会，使其成为

联合国真正的工作伙伴”给予了极大的推动。③ ２００４ 年，秘书长任命的“联合国与民

间社会关系知名人士小组”还就如何促进联合国与民间社会、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提

出了一整套建议。 安理会关于建设和平委员会建立的决议中“确认民间社会和非政

府组织，包括妇女组织对建设和平努力的重要贡献”。④

可以说，联合国试图建立起最广泛的全球和平与安全合作关系，联合国组织也具

有动员、协调及整合不同行为体参与的机制和经验。

（四）倡导和平文化，促进国际法的发展

作为国际组织，通过在其会员国当中宣传、推广和平文化与价值原则，力促通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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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和平解决争端，消除暴力文化和手段，这是联合国一直努力从事的一项事业，尤其

是教科文组织的宗旨和职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章程及《和平文化宣言和行动纲领》
强调，“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联合国欲

免后代再遭战祸的任务要求转变到一种和平文化”。① １９９９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和
平文化宣言和行动纲领》将“和平文化”、“非暴力文化”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态度

和行为”来推广，呼吁国家、组织和个人在不同领域进行“以和平为准文化设立的行

动”，包括推动妇女更积极参与冲突的预防和解决，开展人权与和平文化的推广，向儿

童“灌输促进和平与非暴力文化”等。②

虽然对“和平文化”是否能起到促进和平的作用仍存在不同看法，但至少联合国

倡导的“和平文化”、“文明对话”等活动有助于在大环境和小环境两个层面营造和平

氛围，为抗衡暴力、仇恨、战争文化的影响提供另一种价值、态度和行为上的选择。 例

如，在一些非洲冲突国家，联合国和民间组织通过宣传和平文化，调动了当地妇女参与

和平进程的意识，一些妇女组织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了推进民族和解与和平谈判

的进程。
在国际法治建设方面，联合国一直努力推动国际法的建设与发展，鼓励通过法律

手段解决争端。 联合国也为推动军备控制与裁减谈判以及促进国际海洋法、南极条

约、外层空间法等领域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联合国长期以来在多边裁军领域的努力得

到普遍认同，在推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

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禁止发展、生产、储存细菌（生
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公约》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渥太华禁雷公约》等文件的通过方面，联合国起到了助推作用。 在推动国际法

建设方面，联合国的作用显然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

二　 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作用的变化

７０ 年来，随着世界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作用也发

生了变化。 就维护和平与安全而言，联合国在职能、任务、手段和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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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平与安全威胁的变化

冷战结束后，联合国面临的和平与安全威胁发生了变化。

第一，国家内部冲突数量上升，冷战结束后，联合国很快转向应对发生在国家内部

的各类种族和宗教冲突以及因国家分离或政治动乱导致的国内冲突。 第二，由于科索

沃、卢旺达等事件的发生，对“人的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也被视为对和平与安全的威

胁，应对人道主义危机、提供平民保护成为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

第三，九一一事件之后，恐怖主义、大规模武器扩散等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新威

胁。 第四，对健康、妇女儿童等事关“人的安全”构成的威胁更加突出。 安南曾用“软

威胁”来描述冷战后除战争威胁之外的新安全威胁，相信人们更关切的是他们安全面

临的“软威胁”，包括环境问题、传染疾病、经济失调、犯罪、家庭暴力等。① ２０１４ 年，潘

基文（Ｂａｎ Ｋｉ⁃ｍｏｏｎ）提到的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新威胁”包括恐怖主义、有组织犯

罪、毒品、人口走私及“埃博拉”病毒等。②

（二）维持和平与安全的理念与原则的变化

面对变化了的安全形势和安全威胁，联合国传统的“安全”概念发生了变化。 一

方面，对《联合国宪章》中的一些原则和内容有了新的解释；另一方面，通过联合国秘

书长报告、大会宣言、安理会决议等形式，建立起新的安全概念。③ 联合国安全概念的

变化主要体现在人权与主权联系的建立，即“人的安全”被纳入联合国“和平与安全”

范畴，对“人的安全”构成的威胁亦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涉及的“国际和平与

安全”之威胁。 根据联合国“保护的责任”，在一个国家有严重、系统地侵犯人权和违

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发生，而政府又不能提供保护的情况下，联合国可以根据

《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安理会决议还认定“性暴力作为一种战争手法和策

略”，可构成危害人类罪或种族灭绝罪以及战争罪，④如根据“保护的责任”，在这种情

况下是可以适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强制性措施的。 安理会决议还认定艾滋

病、埃博拉病毒等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构成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这代表了冷战后联

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作用发生变化的一大趋势。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在联合国

·１１·



①

②

③

④

联合国秘书长 ２００３ 年《联合国工作报告》，Ａ ／ ５８ ／ １（２００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ｓｇｒｅｐ ／
ｇａｓｇｒｅｐ．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ｓｇ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６９ ／ ｒｅｐｏｒｔ⁃ｐｅａｃｅ．ｓｈｔｍｌ，登录

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
有关联合国安全观的变化，可参见李东燕：《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０４ 年第 ８ 期，第 ４９－５４ 页。
安理会决议，Ｓ ／ ＲＥＳ ／ ２１０６（２０１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ｓｃ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３．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９ 日。



维持和平行动的授权中，几乎都包括了人权保护、平民保护、妇女与儿童保护、艾滋病

预防等涉及“人的安全”方面的内容。 联合国也以“反人类罪”为依据，对一些国家采

取了强制性措施，利比亚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三）和平与安全议题的扩大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联合国和平与安全议题呈现扩大化趋势。 如今，除预防

冲突、维持和平、建设和平之外，联合国和平与安全议题还包括裁军、非殖民化、反恐、

选举援助、儿童与武装冲突、地雷行动、体育促进发展与和平、防止性剥削和性侵犯以

及妇女等。

２００１ 年九一一事件后，安理会连续通过了若干国际反恐决议，宣告一切恐怖主义

行为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是对所有国家和全人类的挑战，需根

据《联合国宪章》采取一切手段消除恐怖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① 随着“伊斯

兰国”恐怖活动的猖獗，仅 ２０１４ 年一年内，安理会就通过了 ６ 项关于恐怖主义行为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决议。

２０００ 年，安理会就艾滋病问题通过了一项决议，并就艾滋病对非洲和平与安全的

影响进行了公开辩论。 这是安理会第一次将一个健康方面的问题作为对和平与安全

的威胁来讨论。 安理会通过的第 １３０８（２０００）号决议确认艾滋病毒可对社会所有部门

和所有阶层产生毁灭性影响，若不加以控制也会对稳定与安全构成威胁。② 从此，艾

滋病问题进入了安理会议题。 ２０１４ 年，安理会决议确认“非洲埃博拉爆发的空前程度

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③使健康安全问题在安理会议程上的地位再次凸显。

２０００ 年安理会通过的第 １３２５ 号决议特别强调了妇女在参与和平进程和冲突后

重建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确认“要将性别观点纳入维持和平行动的主流”，④使

“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正式进入安理会议程。 安理会在 １９９９ 年和 ２０００ 年各通过了

一项关于“武装冲突与儿童”的决议，即 １９９９ 年的第 １２６１ 号决议和 ２０００ 年的第 １３１４

号决议，使这一问题也成为安理会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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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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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维持和平与安全的途径和手段的变化

随着安全威胁、安全议题和安全相关概念的变化，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安全的手段

和途径自然也随之而变。 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手段与途径的多样性、综合性和介入性

上。 联合国初期的维和行动以“不干涉内政”和“中立”为特征。 冷战结束以来，除了

“强制和平”、“人道主义干预”、“保护的责任”这类强制手段外，联合国更倾向于通过

推进民主选举、促进法治、提高人权保护意识及倡导和平与非暴力文化、恢复和促进社

会发展等方式，以实现维护和平与安全的目的。 在通过民主选举促和平思路的指导

下，联合国维和行动也从以监督停火为主的传统型维和行动转向包括组织和监督选

举、支持国家制度建设和法治建设、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内容的综合性、多层面混合行

动。 此外，联合国也更多地转向对国家内部决策的影响和介入，加利在《和平纲领》中

提出，要把联合国的工作重点放在“国内”，“放在落实经济、社会和政治决策的地

方”。① 而他的继任者安南更是国内、国际法治的支持者和推动者。

第一，强化政治介入，推进民主和平。 安南任秘书长后，在联合国大力推进“民主

和平”和“善治”，将其视为“防止战争和灾难”之途径。②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联合

国维持和平行动大都带有与“援助选举”、“监督选举”相关的授权。 联合国参与了冲

突后国家组织、动员、监督选举工作，如提供安全保护、技术咨询、后勤支持、人员培训、

选民教育、计算机应用和短期督察等。 “促成停火协议—协助举行选举—协助国家制

度和法治建设”，这已成为联合国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的基本路径和手段，成为 ９０ 年

代以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常性授权。 为此，联合国成立了政治事务部的“选举援

助司”，作为联合国系统援助选举方面的协调机构。 “联合国在过去 ２０ 年里总共为

１００ 多个国家提供了选举援助。”③

第二，强化司法介入，推动国内、国际法治建设。 如果说联合国加强对和平与安全

问题的政治介入是一种“民主促和平”思路，与其相配套的则是联合国推动的“法治促

和平”。 这一努力在 ２０００ 年后逐步增强，２００３ 年最终被“史无前例”地纳入安理会议

程。④ 联合国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在其法治问题高级别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被称为具有

历史性意义的宣言———《国内和国际的法治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宣言》 （简称《宣

言》），各国首脑及代表在《宣言》中重申将“致力于法治”，强调“法治是各国间友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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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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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和平纲领》，第 ４６ 页。
Ｋｏｆｉ Ａ． Ａｎｎａ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Ｗａ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９．
联合国日常议题：《选举援助》，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ｓｕｅｓ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弗雷德里克·艾克哈德著，徐莹、王金鹤译：《安南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９８ 页。



等关系的基石”，是“公正、公平的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 宣言再次强调法治与民主、
人权一起“同属普遍和不可分割的联合国核心价值和原则”。①

一方面，联合国在维持和平、建设和平行动授权中增加了司法建设、加强法治的相

关内容，如重建警察局、法庭和监狱等。 在维和人员中，司法人员及警察的数量增长最

为明显。 以各年 １ 月份为例，１９９５ 年联合国部署的民事警察为 １１６９ 人，１９９９ 年上升

到 ２５３９ 人。 ２０００ 年后，维和警察突增到 ４０００ 人以上，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１ ４ 万人，２０１３ 年

为 １ ３ 万人。② 联合国还建立了“法治协调和资源小组”，负责协调法治工作，以帮助

“建设国家司法部门各机构的能力”，协助填补“冲突后社会中存在的法治真空”。③

与此同时，联合国加大推动会员国国内法治建设与国际司法建设，力图密切安理

会和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的关系，包括将有关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 联合国还

通过特设刑事法庭、混合法庭等途径，在全球各地开展法治活动，尤其是在非洲。 在

２０１２ 年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十周年之际，安理会还就“和平与正义：国际刑事法院的作

用”这一议题举行了全天辩论，探讨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种预防性外交工具的作用。
第三，从强制和平、维持和平到建设和平的多层面、综合性介入。 冷战结束后，联

合国在维持和平与安全手段方面，还表现为军事手段和非军事手段同时增强的趋势。
一方面，联合国更强调通过非军事手段应对新的全球威胁，如前文提到的通过政治、法
治、经济手段维护和平与安全，预防冲突；另一方面，联合国授权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七章内容采取一切措施的情况也增多，基于传统“三原则”的中立维和发展为多层次、
综合性的“和平行动”，其中既包括带有强制性军事行动内容的“强制和平”，也包括涉

及选举、制度建设、法治建设等内容的“建设和平”。 例如，２０１３ 年安理会根据决议在刚

果民主共和国行动中建立一支“干预旅”，以便必要时采取“强有力”的“进攻行动”，以解

除武装团体的作战能力，协助削弱武装团体对国家权力和平民安全之威胁。④ 在行动

中，联合国方面采用了武装直升机、大炮、地面部队、装甲车等行动以保护平民。 再如，
２０１３ 年联合国向马里派遣的是一支“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其授权自然体现了多层

面和综合特点，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保护平民，也包括支持重建国

·４１·

　 联合国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护


①

②

③

④

《国内和国际的法治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宣言》，Ａ ／ ＲＥＳ ／ ６７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ｄｏｃ．
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 ＝Ａ ／ ＲＥＳ ／ ６７ ／ １，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５－２００４），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５－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秘书长的报告：《冲突中和冲突后社会的法治和过渡司法》，Ｓ ／ ２００４ ／ ６１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ｄｏｃ．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 ＝Ｓ ／ ２００４ ／ ６１６，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安理会决议，Ｓ ／ ＲＥＳ ／ ２０９８（２０１３），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ｄｏｃ．ａｓｐ，登录时间：２０１５年 ３月 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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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行政机构和开展政治对话及选举进程。① 可谓政治、军事、经济、法律手段并用。
（五）参与行为体扩大，大国支持增强

７０ 年来，参与和支持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活动的会员国和其他行为体增多，
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作用及合法性得到更大认同。

维和行动初期，出于中立考虑，大国一般不参与维和部队的派遣，中小国家是维和

人员的主要来源。 多数有大国卷入的问题也不被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很难通过决议并

采取一致行动。 冷战结束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致性增强，在许多安全问题上能够

达成一致，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等给予更大的支持。 １９５４ 年安理会通过 ２ 项决议，
１９６４ 年通过 １４ 项，１９８４ 年通过 １４ 项，１９９４ 年通过 ７３ 项，２０１３ 年通过 ６３ 项。②

冷战之后，随着维和行动规模和任务的扩大，大国在人员派遣上的参与成为必要，
甚至成为一些维和行动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美国、法国、英国和加

拿大等都一度是维和部队的主要派遣国家。 例如 １９９５ 年 ５ 月，在派遣国家中，法国排

第一，英国第二，美国第五，加拿大第七，俄罗斯第十五。③ 如今，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

国虽然不是维和部队的派遣大国，但也都或多或少地派遣了维和部队和警察。 ２０００
年，赴塞拉利昂撤离英国公民的 ８００ 名英国特遣部队成功解救了被围困的联合国维和

人员，并应联合国秘书长要求，继续留下参与联合国在塞拉利昂的行动。 法国军队在

科特迪瓦、马里等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派遣的维和军警人数也在增加，成为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 与冷战时期不同，如今的联合国维和

行动都有安理会决议授权，得到常任理事国的同意。

新兴经济体国家和一些地区大国逐渐成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会费分摊大国以

及建设和平基金的重要捐助国，同时也是维和人员重要的派遣国。 印度、中国、南非和

巴西在维和人员派遣数量上排在前 ２０ 名内。 除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等传统维和

派遣大国外，更多国家加入到联合国维和派遣国行列中。 １９９０ 年提供维和人员的国

家只有 ４６ 个，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联合国维和派遣国家已达 １２０ 多个。 特别是一些非洲、中东

国家，已经成为主要的维和派遣国。
正如前面提到的，联合国与区域组织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区域组

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维持和平、建设和平、预防外交、冲突解决等行动中。 例如，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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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安理会决议，Ｓ ／ ＲＥＳ ／ ２１００（２０１３），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ｄｏｃ．ａｓｐ，登录时间：２０１５年 ３月 １１日。
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各年通过的决议统计，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ｓｃ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１９９５－２００４），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ｕｎ．ｏｒｇ ／ ｚｈ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ｒｓ．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联盟与联合国共同组成了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马诺河联盟

参与了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的工作，欧盟及欧安会是联合国科索沃行动的参与方，

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的合作伙伴包括非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

共同体、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和欧盟等。

随着和平与安全概念和议题的扩大，除安理会、联合国大会等主要机构外，人权委

员会、建设和平委员会以及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如专门机构、相关机构、附属机构、基

金等，都被纳入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伙伴关系之中。 此外，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

组织也成为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在利比亚问题上充分体现了这一变化特征。 在整个

过程中，联合国大会、安理会、人权理事会、国际刑警组织、国际刑事法院等都参与其

中。 难民署、世界银行、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粮农组织等机构是许多维

持和平、建设和平行动的合作伙伴。

总之，参与联合国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行为体呈多元化趋势，除人权、人道主义机构

的介入外，司法机构的介入最为明显。 正是由于冷战后广大会员国的支持和参与，联

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作用上升，合法性也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同。 虽然对联合国授

权使用武力问题仍存争议，未经联合国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也仍有发生，但首先将问

题提交安理会，寻求联合国授权，已得到广大会员国的认同。 即便是美国或北约，在国

际上采取武力行动之前，也会先经过安理会的程序，以寻求更大的合法性支持。

三　 中国在联合国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参与

作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家，中国参与了联合国及其宪章的创立

过程，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之一。 但随着中国内战的发生以及后来冷战的出现，再

加上国内政治的影响，从 １９７１ 年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席位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之前，中国除了在联合国给予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以道义上的支持

外，没有参与联合国的多边维和行动。 改革开放和冷战的结束为中国参与联合国和平

与安全领域的合作铺平了道路。 中国从 ８０ 年代末开始参与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

并逐渐加入一些相关的联合国机构和条约。 中国的参与经过了一个逐步适应、逐步扩

大、逐步提升的阶段，并实现了从被动、简单型参与向主动、建设型参与的转变。

（一）中国在联合国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作用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自身实力及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在财力、物力、人力及组织

建设等方面，为联合国和平与安全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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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支重要力量。 改革

开放后，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将维护和平与发展环境作

为中心任务和目标，主张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国际争端。 中国选择改革开放、走和平发

展的道路，为中国参与联合国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可能性，也使中国成为一

支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力量。 在人权、军控、维和等领域，中国改变了过去不参

与的立场。 在联合国成立 ７０ 周年之际，中国政府一再强调恪守《联合国宪章》精神与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二战成果，发出加强联合国，永不再战，

持久和平的呼吁。① 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和平选择和对

《联合国宪章》原则的支持，这本身就是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贡献。

第二，中国与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中国一再强调坚定地支

持联合国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支持联合国开展的维持和平与建设

和平事务，并根据联合国的需求，逐步扩大了维和人员的派遣规模和范围。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年底，中国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 ２ ５ 万多人次的维和人员，参与了亚洲、非洲、欧

洲及美洲各个地区的维和行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中国维和部队的派遣又有了进一步扩

大。 ２０１３ 年，中国政府决定向马里稳定团派遣大约 ４００ 名工兵、医疗和警卫分队。 同

年，中国决定向利比里亚派遣 １４０ 名成建制防暴警察。 ２０１４ 年，应联合国邀请，中国

决定向南苏丹派遣 ７００ 人的维和步兵营。 这一决定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因为派遣

大规模步兵营参与维和，这在中国维和派遣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次。

第三，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框架内的多边安全活动。 中国从人力、物力上给予

联合国和平与安全领域活动更多的支持。 例如，在打击海盗方面，中国一直支持并参

与联合国的行动，表示愿为最终解决海盗问题“做出建设性贡献”。② 自 ２００９ 年向亚

丁湾、索马里海域派出舰艇护航以来，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中国海军共派出 １５ 批护航编

队、４０ 艘次舰艇和 ３３ 架次直升机，完成 ６４５ 批 ５３７５ 艘船舶的伴随护航。③ 在非洲埃

博拉病毒爆发后，中国政府响应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呼吁，在第一时间向几内亚、

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疫情国家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 其他援助还包括向世界卫生组

织和非盟各捐助 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援助，向塞拉利昂派出“移动实验室检测队”，为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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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ｇ ／ ｃｈｎ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合国应对埃博拉疫情特派团提供援助等。

第四，参与冲突的斡旋和调解，支持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在阿富汗、苏丹、南

苏丹、伊拉克等冲突热点问题上，中国的参与也更加主动、更富有建设性。 例如，在阿

富汗问题上，中国任命了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以加强与阿富汗及有关各方的联系

和协调，承诺办好阿富汗问题伊斯坦布尔进程第四次外长会。 中国也参与了伊拉克的

和平重建工作，开展同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合作，包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伊拉克的

反恐行动等。 在苏丹问题上，中国一直给予高度关注。 中国政府派遣非洲事务特别代

表多次赴南苏丹及其周边国家进行调解。 ２０１５ 年新年伊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展开

对非洲五国的访问，重点之一就是斡旋南苏丹冲突。 中国还倡议举行了“支持东非政

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南苏丹和平进程专门磋商”，提出全面停火、尽快组建过渡政

府、坚定支持伊加特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尽快缓解南苏丹人道主义形势等四点倡议。

第五，从被动、简单型参与转向主动、多面、建设型参与。 参与初期，中国还处于适

应和学习阶段，参与方式简单，范围有限。 外界常用“最低参与”、“置身事外”、“消

极”、“弃权”等来评价中国在安理会的表现，认为中国在与自己不相关的问题上不积

极、不感兴趣。① 最近 ２０ 年，特别是最近 １０ 年以来，中国的参与已经发生了变化。 除

了派遣数量和参与区域的增加外，中国在平民保护、人道主义援助、法治建设等领域的

参与也进一步扩大。 在联合国成立 ７０ 周年纪念之际，中国政府承诺继续做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继续支持并扩大参与维和行动。 中国表示考虑向

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直升机，愿派出更多维和民警，包括法医、刑侦等警务专家，也表

示要为非盟维和快速反应部队建设继续提供支持，开展更多的维和培训活动。②

第六，倡导和平、合作、共赢的安全理念。 中国更积极主动、更具建设性地支持和

参与联合国，也包括在理念和制度建设上的推动。 在一系列国际会议上，中国旗帜鲜

明地呼吁支持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发挥核心作用，倡导建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

型国际关系，倡导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 在 ２０１４ 年第三届核安全峰会上，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要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共同建设公平、合作、共赢的

国际核安全体系。 在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的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中方倡导“双赢、多赢、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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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理念，树立利益与命运共同体的新概念”。①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中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间，中国外长以安理会主席身份主

持了题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史为鉴，重申对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坚定承诺”

的部长级公开会。 这是 １９７１ 年以来中国外长首次主持安理会会议。 这一举动也表

明中国将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支持和参与联合国，中国的参与变得更娴熟、更富

有建设性。

（二）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中国原则与中国思路

作为一个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的发展中大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立

场对联合国改革与发展的影响自然也越来越大。 中国期待一个怎样的联合国，中国倡

导和推进一个怎样的联合国，这是中国联合国多边外交需要考虑和回答的问题。 从中

国的一贯立场和参与联合国的变化轨迹看，中国的联合国角色和联合国政策既有坚守

也有创新和发展。

中国将联合国视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是实践

多边主义最重要的舞台”，中国认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应该发挥“核心作用”。② 习

近平主席提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种新型国际关系也包

括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显

然，在这一努力中，联合国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愿将联合国视为当代国际秩序和国际

体系的“核心”。③ 正是基于对联合国作用的定位，中国也强调联合国和安理会应该在

解决国际冲突和维护和平与安全领域发挥核心作用，包括在打击海盗、反恐等领域

“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④

中国一贯强调维和建和行动要尊重当事国主权，重视当事国的关切与选择。 中国

坚持《联合国宪章》原则，包括尊重主权原则、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平解

决冲突原则等。 尽管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参与了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参与到对所在国的

监督选举、法治建设、制度建设等事务中，但中国始终强调维持和平行动应该遵守“维

和三原则”，即中立原则、所在国同意原则和非自卫及履行授权情况下不使用武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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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中国相信，这些基本原则是“确保维和行动健康发展的基石”，“是联合国维和行

动赢得会员国信任和支持的前提”。① 同时，这也是中国参与联合国和平行动的原则。

中国强调通过政治对话途径以及通过社会发展与和解消除冲突，更多地强调冲突

解决的内在原因。 例如，中国呼吁为非洲国家提供更多能力建设和经济社会援助，呼

吁国际金融和发展援助机构应加大对非洲等不发达国家的投入，以消除诱发冲突的经

济和社会因素，预防卢旺达这类惨案的发生。② 联合国在冲突及冲突后国家推进民主

选举和法治建设、灌输和平价值等措施是和平与安全保障的重要条件。 但与之相比，

联合国对“发展促和平”的重视仍然不够。 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时常抱怨，联合国对冲

突国家维持和平给予了更多关注和投入，却没有给予贫困国家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

足够的投资。③ 在这方面，中国对“发展促和平”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与“民主促和平”、

“善治促和平”、“法治促和平”等途径形成互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巴西倡议就安全与发展的关联问题举行安理会的公开辩论会，中国代

表在会上强调，“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呼吁安理会应重视安全与发展的关联，让政治、安

全和发展等领域齐头并进；强调在建设和平中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基础服务，推

进发展重建。④ 这一阐述代表了中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的“中国思路”。

中国支持联合国不断与时俱进，通过改革进一步自我发展和完善。 中国的立场可

以概括为三点：其一，改革应有助于增强联合国能力和效力。 其二，中国一直强调改革

要有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也强调要推动在发展领域取得积极

成果的改革，包括对发展援助与合作的重视。 在安理会改革方面，中国主张优先扩大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代表权。 其三，中国强调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平衡

的。 这可以理解为，一方面是“安全、发展、人权三大领域均衡推进”，另一方面是均衡

考虑不同国家的代表性和需求。 这包括中国提到的，在安理会改革上，应考虑让广大

中小国家有更多机会轮流进入安理会，参与其决策并发挥更大作用。⑤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参与仍然存在

不足，也面临诸多挑战。 中国与其他会员国之间既有价值和利益的趋同，也有分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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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 会员国对“中国作用”既有期待，也有担忧和警惕。 中国面临的一些困境和挑

战既来自自身能力和政策方面，也来自外部。 总体来看，在联合国框架内，中国仍然具

有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

第一，虽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尚未解决的纠纷，但在和平与发展问题上，在

应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全球共同威胁方面，中国与广大会员国的基本利益是一致

的。 随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有能力为联合国会员国提供更多和平与安全

领域的公共物品。 因此，中国与联合国之间仍然具有扩大合作的空间和前景。

第二，在苏丹、南苏丹等冲突国家和地区，既有中国人员存在，也有联合国维和行动

的存在，中国的参与对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和保护中国公民都是一种贡献。 英国在塞拉

利昂的行动、法国在马里的行动都值得中国参考。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在这种情况下，中

国如何在有效地促进政治解决、控制冲突局势、缓解人道主义危机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第三，虽然“中国威胁论”依旧存在，认为中国崛起后将以“中国模式”、“中国道路”

主导联合国，在联合国改革和决策中“中国思路”、“中国模式”与“西方思路”和“西方模

式”之间还存在不同和分歧甚至冲突，但从中国方面看，这两种思路、两种模式是可以同时

存在、相互补充的。 对中国的挑战是，在联合国及全球安全体系改革进程中，中国自身角色

的定位以及中国政策和战略目标的提出，包括安理会的作用和改革、联合国与区域组织之

间合法性问题以及主权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应对新安全挑战上的适用性问题等。

四　 结论

自成立以来，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做出了努力，显示出其所具有的不可替

代的作用和价值，但距离会员国的期望仍然还有很大差距。 在很多安全问题面前，联合

国也表现得无能为力。 在和平与安全领域，联合国的作用既面临来自自身体制及能力的挑

战，也面临来自外部竞争者在能力、效力与合法性方面的挑战，包括权力被转移、被边缘化

的危险。 但从联合国 ７０ 年来的表现以及未来趋势看，它仍然具有发挥作用的空间和前景。

联合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会员国，尤其是主要大国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的立

场和态度。 《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任交付给安理会和主要大国，

给予大国特殊的责任和权力。 联合国 ７０ 年的历史证明，在大国具有共同意愿的情况

下，联合国和安理会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而对大国卷入其中的冲突，联合国则难以发

挥作用，连斡旋和最低限度的存在也很难。 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的合作与一致性加

强，但包括常任理事国在内的大国关系并不理想。 对联合国来说，如何更好地协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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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关系，促进常任理事国之间的合作，加强安理会的作用和效率，这对联合国在和平与

安全领域发挥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各大国及广大会员国对联合国作用的认同和支持

以及对《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法的遵守，包括承担起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和保护

“人的安全”方面的责任，也直接影响到联合国的作用。

如今，联合国面临大量国家内部的冲突和人道主义保护问题，面临诸如民族和解、

民主选举、国家治理、平民保护、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等方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具

有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具有根深蒂固的民族、种族、宗教、社会经济与政治方面

的根源，对联合国的能力、效力及合法性都构成挑战。 对联合国来说，目前的安全机制

和能力建设仍然是滞后的，需要会员国的更大支持和投入。

对联合国作用的另一大挑战是来自区域组织和其他多边行为体的竞争。 从目前

看，欧盟、非盟等各区域或次区域组织大都做出了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制度安排，在冲突

预防、冲突解决、维持和平、建设和平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与联合国建立初

期的情况已大不相同。 在能力、效力、合法性方面，这些组织既是联合国的合作伙伴也是

竞争者。 区域组织能力和制度化的提升使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的作用和权力面临

被边缘、被转移的可能。 “新区域主义”已对联合国在和平与安全领域“正统”的首要性、

合法性、相关性及能力都提出了挑战。① 因此，联合国安全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尤其是

与区域组织之间的关系安排，对未来联合国在这一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应该看到，联合国的发展也有有利的一面。 今天的会员国对联合国的支持更

为广泛和坚定，包括大国间合作的加强、安理会给予联合国和平与安全领域的行动更

大的支持以及会员国更多寻求联合国提供行动的合法性、寻求联合国在应对全球威胁方

面的领导和协调作用等。 即便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大国对抗的冷战时期，对联合国的研究

也显示了世界各国对联合国作用的信心，认为联合国在促成国际互动与合作方面能够提

供“有用的”、“不可缺少的”工具和平台。② 这种信心和认同在今天更加强烈和一致。

７０ 年来，对联合国的质疑和批评从没有停止，对联合国的期待和支持也从没有停

止。 从上述联合国的作用和发展趋势来看，联合国虽然面临种种挑战，但在和平与安

全领域的作用和地位仍将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

（截稿：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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